
公告 2022年9月7日 星期三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2年3月31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

由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
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恒丰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
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

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联系电话：0579-85233071；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5507889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2年9月7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合计

借款人名称

嘉兴世联进出口有限公司

嘉兴市桐林进出口有限公
司

义乌市鼎基石材有限公司

诸暨市阳森建材有限公司

浙江伊美薄膜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三峰阀门有限公司

杭州东丰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伟达电子五金有限公司

浙江最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固城混凝土有限公司

浙江宇盛特种线缆有限公司

富新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得伟工贸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2年3月31日）

本金

48,986,
132.08

18,994,
300.00

27,000,000.00

6,302,150.95

24,000,000.00

15,000,000.00

1,952,843.77

6,000,000.00

16,056,496.76

9,598,821.06

13,811,420.21

30,000,000.00

40,000,000.00

257,702,164.83

欠息

7,696,
757.17

3,319,
374.61

5,202,042.06

2,027,983.62

2,811,182.51

11,526,257.70

741,460.04

1,364,297.21

23,449,142.15

5,242,537.89

13,634,517.12

29,312,700.94

25,349,952.89

131,678,205.91

其他费用（款项）余额

328,893.00

100,230.50

0.00

11,530.00

0.00

20,000.00

0.00

20,000.00

0.00

0.00

0.00

20,000.00

17,000.00

517,653.50

抵押、担保人

桐乡市诚誉投资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追加嘉兴市桐林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和杨维杰、蒋淑英夫妇，蒋玉荣、高立萍夫妇提供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抵押物位于江
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月星国际家居生活广场旗舰店一至五层的商业房地产抵押。抵押物建筑面积合计60451.28平方米，沭阳联创置业有限公司的1400万元股权质押。

桐乡市诚誉投资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追加杨维杰、蒋淑英夫妇，蒋玉荣、高立萍夫妇，张建华提供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抵押物位于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月星国际家居生活广场旗舰
店一至五层的商业房地产抵押。抵押物建筑面积合计60451.28平方米，沭阳联创置业有限公司的600万元股权质押。

由义乌市昶先工贸有限公司，博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金国军、龚丽瑾、金洋保证。

诸暨冠泓纺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顾淑燕、褚丰生、禇栩凯。 顾淑燕、褚丰生名下位于诸暨市暨阳街道环城东路276-6营业房抵押，建筑面积226.35平方米，他项权利金额720万元。

由浙江百思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追加伊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义乌伊美电脑商标织造有限公司、浙江通汇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百货有限责任公司、何克能、张秀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浙江尤尼克管业有限公司、浙江三峰置业有限公司、浙江三峰集团有限公司、陈伟峰、陈晓铭夫妇。

杭州盛虹纺织有限公司、杭州世方纸业有限公司、陈浩相、梁小园。

杭州天地人和休闲用品有限公司、杭州萧山万隆机械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卢锡荣和俞芬英夫妇。

杭州金鹭家私制造有限公司、董最红、周龙英。

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王铁明、楼锦华个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浙江利丰塑胶有限公司及叶月仙、王兆军个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其中500万元再追加青岛叁陆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连带责任保证。

浙江邦达工贸有限公司+楼新德、胡建芳夫妇均2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浙江钜立金属有限公司+卢鹏、金波夫妇均1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楼志明、叶巧园夫妇3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浙江世达工具制造有限公司、浙江鑫大地科技有限公司、金华泰元工具制造有限公司、胡福强、王丽如、胡芳莉、王长远、王爱秋。

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2年3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
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

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根据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签署的《关于金融不良资产转让之资产转让合同》（编号01ZX2022015-3），浙
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
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
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

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萧山农商行 联系电话：0571-82739373，黄经理
浙商资产 联系电话：0571-85278695，陈经理

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9月7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杭州恒达钢构
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2年3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1、萧农商银（新街）借字第8021120150014027号；2、萧农商银（新街）借字第8021120150014023号；
3、萧农商银（新街）借字第802112016008337号；4、萧农商银（新街）借字第8021120160017418号；5、
萧农商银（新街）借字第8021120160021498号；6、萧农商银（新街）借字第8021120160043398号。

本金

54,831,605.53

54,831,605.53

欠息

31,329,799.46

31,329,799.46

担保物（含抵质押物）

杭州恒达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萧山区靖江街道
和顺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权证号为杭萧国用（2015）第
3000001号〕，面积为10990㎡（16.485亩）；

担保人

杭州恒达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恒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杭州
恒达环保实业有限公司、苏州恒达钢结构有限公司、芜湖神椰钢
构有限公司、芜湖恒达薄板有限公司、俞建国、陈玉蓉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聚祥纺织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2年8月22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聚祥纺织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及执行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
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浙江聚祥纺织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聚祥纺织有
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聚祥纺织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聚祥纺织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

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聚祥纺织有限公司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9-89172849
浙江聚祥纺织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95846996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聚祥纺织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2年9月7日

主债务人名称

兰溪市好合织造厂

担保人名称

何素云、陆云松、兰溪市辉达织造厂、姚建辉、范瑞娟、陆汝翔、徐娜、兰溪市之江家纺有限公司

抵（质）押物

兰溪市好合织造厂名下位于浙江省兰溪市兰江街道何尖岗村的厂房、土地

账面本金余额

369.78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278.86

账面本息合计

648.64

浙江新衣诚服装有限公司与东阳市旭鹏线带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

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
算为准。已经进人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
费等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新衣诚服装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957902255
东阳市旭鹏线带有限公司联系电话：

浙江新衣诚服装有限公司
东阳市旭鹏线带有限公司

2022年9月7日

浙江新衣诚服装有限公司与东阳市旭鹏线带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
议》，约定浙江新衣诚服装有限公司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
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

权）依法转让给东阳市旭鹏线带有限公司，约定将下列债权依法转让给东阳市
旭鹏线带有限公司。浙江新衣诚服装有限公司与东阳市旭鹏线带有限公司联
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东阳市旭鹏线带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
应担保人或其继承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东阳市旭鹏线带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

东阳市海豪服饰有限公司（已破产终结，债务人已注销，本次转让保证人的债权）

东阳市双龙线带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基准日2020年8月10日）

本金

12743938.5

34700000

欠息

8028790.28

10803860.7

垫付费用

0

39200

担保人

保证人：东阳市双龙线带有限公司、浙江中宏建材有限公司、吴徳光、周德良、徐小龙、吴兰仙、朱红卫、许海燕

保证人：东阳市海豪服饰有限公司（破产终结，该企业已注销）、徐小龙、吴兰仙、徐文龙、厉朝阳、吴徳光、周德良；抵押人：东阳市双龙线带有限公司。

我单位浙江省丽水市莲城公证处，遗失证号为

2111032006072 的公证机构执业证正本，证书颁发日期为
2018 年 5 月 10 日。现公告作废。

浙江省丽水市莲城公证处
2022 年 9 月7日

遗失公告
我 单 位 浙 江 省 庆 元 县 公 证 处 ，遗 失 证 号 为

2111011981079的公证机构执业证正本、副本，证书颁发日
期为2018年5月10日。现公告作废。

浙江省庆元县公证处
2022年9月7日

遗失公告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胡靖函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

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
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根据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胡靖函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
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
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胡靖函。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胡靖函特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胡靖函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

债务人、担保人或其承继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胡靖函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胡靖函
2022年9月7日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万元 基准日：2021年12月27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长拓气动液压件有限公司

合计

借款合同编号

（2013）信银温柳贷字第003762号

贷款余额（截至2022年5月25日）

62.26

62.26

累计欠息（截至2022年5月25日）

166.12

166.12

代垫费用

0

0

担保人

腾飞电器有限公司、王海存、胡琦莹


